唯心聖教學院財產移轉單
	轉出單位：
	
	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 日《保管人填寫》
	

	轉入單位：
	
	移出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 日《總務處填寫》
	

	財產編號
	財產名稱
	廠牌型號
	單價
	單位數量
	總價
	購買日期
	原保管人
	新保管人
	第一聯  總務處留存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
	轉出單位
(保管人/單位主管)
	轉入單位
	總務處

	
	保管人簽收
	單位主管
	

	
	
	
	


備註：1.移轉單請填寫一式三份，一份送交總務處留存，一份由轉出單位留存，一份由轉入單位留存。

　　　2.請核對移轉財產是否正確，如有疑問三天內請通知總務處。

      3.移轉單上財產列入盤點及移交。
唯心聖教學院財產移轉單
	轉出單位：
	
	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 日《保管人填寫》
	

	轉入單位：
	
	移出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 日《總務處填寫》
	

	財產編號
	財產名稱
	廠牌型號
	單價
	單位數量
	總價
	購買日期
	原保管人
	新保管人
	第二聯  轉出單位留存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
	轉出單位
(保管人/單位主管)
	轉入單位
	總務處

	
	保管人簽收
	單位主管
	

	
	
	
	


備註：1.移轉單請填寫一式三份，一份送交總務處留存，一份由轉出單位留存，一份由轉入單位留存。

　　　2.請核對移轉財產是否正確，如有疑問三天內請通知總務處。

      3.移轉單上財產列入盤點及移交。
唯心聖教學院財產移轉單
	轉出單位：
	
	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 日《保管人填寫》
	

	轉入單位：
	
	移出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 日《總務處填寫》
	

	財產編號
	財產名稱
	廠牌型號
	單價
	單位數量
	總價
	購買日期
	原保管人
	新保管人
	第三聯  轉入單位留存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
	轉出單位
(保管人/單位主管)
	轉入單位
	總務處

	
	保管人簽收
	單位主管
	

	
	
	
	


備註：1.移轉單請填寫一式三份，一份送交總務處留存，一份由轉出單位留存，一份由轉入單位留存。

　　　2.請核對移轉財產是否正確，如有疑問三天內請通知總務處。

      3.移轉單上財產列入盤點及移交。
